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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4 年 12 月 18 日，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安孚科技”）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有

关会议召开的通知，公司已于 2024 年 12 月 16 日以现场送达和通讯方式送达各

位董事。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余斌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10 人，实际出席

董事 10 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前海荣耀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提名夏茂青先生（简历附后）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夏茂青先生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向子公司委派董事及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夏柱兵先生已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及子公司所任职务，为保证控股子

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和经营决策的顺利开展，公司董事会提名夏茂青先生为控股

子公司安徽安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宁波亚锦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福建南平

南孚电池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委派夏茂青先生担任公司新加坡子公司 ANFU 

TECHNOLOGY (SG) PTE. LTD.董事。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舆情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应对各类舆情的能力，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机制，充分发挥

网络互动优势，正确把握和引导网络舆论导向，及时、妥善处理各类舆情对公司

股价、商业信誉及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影响，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舆情管理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舆情管理制

度》。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商誉减值测试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为强化商誉减值的会计监管，进一步规范公司商誉减值的会计处理及信息披

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

—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23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3〕64 号)等有关规定，

特制定《商誉减值测试内部控制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披露的《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商誉减值测试内部控制制度》。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和经营决策的顺利开展，尽快完成公司董事的补

选工作，公司拟于 2025 年 1 月 3 日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

补选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19 日 

  



候选人简历如下： 

夏茂青，男，汉族，196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91 年 9 月至 1992 年 7 月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财务会计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

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曾任安徽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安徽中

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三部经理、党支部书记，中国计算机函授学院财务处长、副

院长，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审计监察部审计三科科长，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

有限公司审计部部长、财务总监，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现任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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